
 附件1：不见面确认提交材料

申请人在中国教师资格网提交网报信息后就可报送不见面确认相关材料，请

将下列照片 发至邮箱： jsfzzx877@163.com，

：
(一) 身份证明 (二选一)

1.在户籍所在地南通开发区申请的，需提供申请人《居民户口簿》 (

，个人页<申请人页>上能看清身份证号等，样式如下)

。

2.在居住地南通开发区申请的 (即非开发区户籍但有开发区居住证<非

身份证>) ，需提供当地居住证 ( ，证上能看清身份

证号等) 。

(二) 学历信息 (三选一，一般“1”)

2.教师资格网无法直接比对验证的学历，申请人除了在教师资格网提交学

历证书照 片外，还需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

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在学信网www.chsi.com.cn 在线申请，

) ，否则将视为不合格学历不予受理。建议申请人提前在学信网验

证学历，无法验证的及早申请认证报告；

3.在港澳台地区取得的学历和在国外取得的学历还应同时提供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相应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 ) 。持港澳台

学历或国外学历的申 请人提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上服务大厅

(http://zwfw.cscse.edu.cn) 进行学历认证， 以免影响认定。

(三) 普通话信息 (二选一，一般“1”)

。

2.教师资格网无法直接比对验证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申请人除了

在教师资 格网提交普通话证书照片外，认定机构将通过电话等方式与申请人

或相关部门等联系。

(四) 其他根据审核需要须提供的材料 (由认定机构单独联系)




